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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村民会议几个问题的法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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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是否有权参加或列席村民会议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允许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全程参加村民会议，当村民会议所议事项仅仅有关村民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调节之时，应当允许其

发表意见和参与表决。合法有效的村委会选举大会与合法有效的村民会议不是一回事情，选举村委会不一定要召开村

民会议，补选村委会成员也是如此，因此不应当把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列为村民会议的职权。村民会议是否

应当召开和应当如何召开，取决于村民而不是村委会，在村委会不依法行事和尊重多数村民意愿的情况下，村民应当

可以自行召开村民会议并确定会议的议题和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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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是否有权参加村民会议 

村委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由于村委会组织法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村民是否有权参加村民会议没有明确的否定性的规定，因此如果仅仅根据本条的规定，那么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应

当是有权参加村民会议的。所以，有人认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有权参加村民会议，在村民会议上有发言权和

表决权①。亦有人认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有权列席村民会议，虽然在村民会议上没有表决权，但有发言权

②。 

我们认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是否有权参加或列席村民会议的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问题既不

能给予完全肯定的回答，也不能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国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

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按照这一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既没有集会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既无权参加村民会议，也无权列席村民会议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从纯粹理论上

讲，村民会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治性的村民会议，涉及村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二是经济性的村民会议，涉及

村民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对于前一类村民会议，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因为其政治权利已被剥夺，应当是无权参

加和列席的，他在此类村民会议上既无发言权，更无表决权。对于后一类村民会议，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因为仍然

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其经济权利仍然享有，应当是有权参加的，他在此类村民会议上，应当既有发言权，也有

表决权。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村民会议通常都兼具政治性和经济性，无法或不可能把政治性的村民会议与经济性的村民

会议区别开来。鉴于这一情况，应当允许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全程参加村民会议，当村民会议所议事项仅仅有关村

民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调节之时，应当允许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发表意见和参与表决，而当村民会议所议事项涉及村

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如罢免村委会成员）之时，则不允许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发表意见和参与表决。 

二、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是否为村民会议的职权 

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是村民会议的职权③。并且这一观点已化为许多省级

法规的立法规定。 

先谈选举村委会。如果选举村委会系村民会议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那么选举村委会就必须要召开村民会议；如果

选举村委会不在村民会议的职权范围内，那么选举村委会就不必召开村民会议。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选举村委会

必须要召开村民会议，那么选举村委会一定属于村民会议的职权；如果选举村委会不必召开村民会议，那么选举村委

会则不属于村民会议的职权。 

那么，选举村委会是否一定要召开村民会议呢？换句话说，是否应当把选举村委会列为村民会议的职权呢？ 

从法律规定来看，村委会组织法第13条规定了村民会议有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权力，第18条规定了村民会

议有对村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第19 条和第8条规定了村民会议对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各项问题拥有

直接决定的权力，第20 条规定了村民会议在村民自治的范围内依法具有建章立制的权力，第16 条规定了村民会议有

对村委会成员依法进行罢免的权力，规定了罢免村委会成员应当召开村民会议，但村委会组织法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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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议有选举村委会的权力，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选举村委会必须召开村民会议。 

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村委会选举与村民会议的程序规则有很大的不同。村委会选举三年一次，村民会议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村委会选举工作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村委会选举大会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村民会

议由村委会召集，一般由村委会主任主持。村委会选举的参加者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

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参加村委会选举；村民会议由本村18 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只要是本村18周岁以上

的村民，无论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参加村民会议。选举村委会，有选举权的村

民的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18

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2/3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这两个

“双过半”貌似相同，其实不一样。虽然按照绝大多数省级村委会选举法规（只有山西省除外）的规定，投票选举村

委会时应当召开选举大会，但由于在选举大会的会场之外可以设置投票站，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规定可以设置流动

票箱、可以委托投票，因此投票选举村委会的选举大会并不要求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参加。尽管参加选举大会的

有选举权的村民有可能未过半数，但只要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选举仍然有效。这也就是说，在村委会选举

中，参加选举大会的人数很有可能未达到村民会议法定人数的要求，但整个选举仍然可能是合法有效的。反过来说，

也是同样的情况。有本村2/3以上的户代表参加的村民会议，不可能达到全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显然不

能选举村委会。有本村18 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的村民会议，如果未能做到使全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

票，仍然不能有效地选举村委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法有效的村委会选举大会与合法有效的村民会议不是一回事

情，虽然既达到村民会议法定人数要求又达到村委会选举投票法定人数要求的选举大会，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村

民会议，但选举村委会却没有必要一定要召开村民会议。因此，把选举村委会列为村民会议的职权，乃是对村委会组

织法的一个极大的误解④。 

再看补选村委会成员。村委会组织法对补选村委会成员的问题未做规定，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除甘肃省未

做规定和广东省的规定稍有不同以外）规定，补选村委会成员，适用选举村委会的程序和办法。既然是适用选举村委

会的程序和办法，因此补选村委会成员除了一般是由村委会主持之外，与选举村委会并没有什么原则的不同，依旧是

不必一定要召开村民会议。既然补选村委会成员不必一定要召开村民会议，因此也不应当把补选村委会成员列为村民

会议的职权。其实，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与选民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情况类似，县、乡

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不必通过召开全体选民会议的形式来进行，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也不必通过召开村民会

议的形式来进行。为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而召开的选举大会，主要是一个统计选票和公布选举结果的场所，

只要遵照程序进行和得到适当的监督，即便到场的村民未达到村民会议的法定人数要求，其功能和作用照样能够正常

发挥。 

三、村民能否自行召开村民会议并确定会议议题和议程 

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提议或要求召开村民会议：一是

1/10以上的村民提议召开村民会议；二是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在这两种情况下，村民

只是可以提议或要求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会议仍然是由村委会召集或召开。村委会组织法未规定村民能够自行召开村

民会议。 

村委会组织法也未规定村民可以自行确定村民会议的议题和议程。实际上，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议题和议

程如何确定的问题完全没有作任何规定。而所有的省级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也没有规定村民会议议题和议程的确定

问题，当然也没有涉及村民是否可以自行确定村民会议的议题和议程的问题。不过海南省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倒是

有一条这样的规定：“有1/10以上的村民提议讨论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应当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这是否意味着

有1/10以上的村民提出的议题必须列入村民会议的议程，值得考虑。 

在我们看来，现行的法律法规未规定村民能够或可以自行召开村民会议并确定会议议题和议程，并非十分妥当。

因为第一，如果村民不能够自行召开村民会议，那么村民提出的召开村民会议的提议和要求就有可能得不到响应和满

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虽然村民可以提出召开村民会议的提议或要求，但如果村委会不接受或拒绝村民的提议或要

求，拒不召集或召开村民会议，那么村民除了指责村委会不依法办事之外，实际上无可奈何。村民在现有的法律法规

的规定上找不到为满足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依据。第二，如果村民不能够自行确定村民会议的议题

和议程，那么村民的意见和要求就有可能在村民会议上得不到表达和讨论。在村委会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独断专行，不

听取广大村民的呼声，拒绝将众多村民提出的议题列入村民会议议程的情况下，村民除了撇开村委会自行召开村民会

议外别无他法，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村民是不能自行召开村民会议的。 

村民自治的行为主体是村民⑤。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治，是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而不是村委

会的自治，不是村委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中的议事决策组织，是村民

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村级最高权力机构，而村委会只是村民会议决议、决定的执行组织，是村民自治

事务的日常管理机构。罗伯特·达尔曾经把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

民资格列为社团民主的五项标准，他认为一个社团如果称得上是民主管理的话，那么其议程的最终控制权就不应当为

社团中的小集团所把持，而应当为全体成员所掌握⑥。因此，村民会议是否应当召开和应当如何召开，最终应当由全

体或多数村民说了算，而不是由组成村委会的几个人说了算。在村委会不依法行事和尊重多数村民意愿的情况下，村

民应当可以自行召开村民会议并确定会议的议题和议程。 



当然，为使村民自治秩序井然，村民自行召开村民会议或确定会议的议题和议程应有条件限制，应有章可循。我

们设想，在法律或法规中似可作如下规定：其一，有1/10以上的村民或者1/3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议，村民委员会

应当在一个月内组织召开村民会议。其二，村民委员会逾期不召开村民会议的，乡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村民委员会及

时召开会议。经督促，村民委员会仍不召开会议的，村民可以在乡级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组织召开会议。其三，村民会

议的议题由村民委员会提出，也可以由村民单独或者联名提出，经村民委员会同意后列入会议议程。1/10以上村民或

者1/3以上村民代表联名提出的议题，必须列入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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